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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奥拓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超过实收股本总额的公告 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一、情况概述 

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，杭州奥拓机电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

经审计合并报表累计未分配利润金额-101,683,837.48元，公司累计亏损超过实

收股本总额 63,125,000.00元。 

根据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，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

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超过实收股本总

额的议案》，并将该议案提交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二、业绩亏损的原因 

公司未弥补亏损超过实收股本总额，系 2016 年、2017 年、2020 年、2022

年、2023年这五年经营累计亏损所致。 

2020 年起公司持续受新冠疫情影响，近两年来又受国际经济局势、国内房

地产行业不景气等因素影响，海内外业务拓展形势严峻，新签订合同数量下降，

已施工项目进度严重滞后，进而导致公司营业收入和利润减少，以致公司未弥补

亏损超过实收股本总额。 

 

三、采取措施 

现公司经营管理队伍稳定，公司业务、资产、人员、财务等完全独立；保持

良好的自主经营能力；会计核算、财务管理、风险控制等各项重大内部控制体系

运行良好；公司和全体员工没有违法、违规行为，未发生对持续经营能力有重大

影响的不利事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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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来，公司将积极开拓市场，改善目前的经营状况，降低潜在风险。公司将

进一步加强销售管理，确保收入的快速增长。同时公司将制定科学的财务预算，

减少不必要开支，提升公司盈利水平。 

 

四、备查文件 

(一)《杭州奥拓机电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》； 

(二)《杭州奥拓机电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》。 

 

 

 

杭州奥拓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5 年 4 月 25 日 


